浙律协〔2018〕20号
关于开展第二届“浙江省优秀女律师”

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市律师协会，义乌市律师协会：

为进一步推进我省“三名工程”的深入实施，激励全省女律师不断提高职业道德素养和专业能力水平，更好地展现新时代女律师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充分发挥先进典范的引领作用，根据《浙江省律师协会会员表彰奖励办法》，经省律协会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开展第二届“浙江省优秀女律师”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评选宗旨

选拔、激励和宣传在法律服务、行业发展、妇女儿童权益维护等公益事业中有突出业绩和重大贡献的优秀女律师，激励女律师积极进取，切实肩负起新时代律师的职责和使命。

2、 评选原则

（1） 评选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程

序，接受业内外的监督。

（2） 评选活动的相关解释权归评选委员会。

3、 评选机构

省律协成立评选委员会，负责评选的组织领导和评定工作。

评选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本次评选活动的实施工作，办公室设在省律协秘书处。

4、 范围和条件

（一）评选名额

设候选人50名，参考各市女律师人数及律师事业发展实际情况分配候选人名额（附件1），最终评选产生不超过35名的浙江省优秀女律师。

（二）参选基本条件

1．忠于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

2．积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3．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从业以来从未因违法违规违纪被行政处罚、行业处分或党纪处分，年度律师执业考核结果均为合格或称职。
4．专业成就突出，具有较强的法学理论功底和专业服务技能，办理过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案件。

5．热心公益事业，自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积极以专业技能服务、回报社会。

6．热心行业工作，积极参加律师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并表现突出。

7. 年龄不限，连续执业年限为8年以上（2010年5月1日之前执业）的本省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五、评选程序

（一）申报（2018年5月15日—6月14日）。各市律师协会严格对照评选标准申报。

（二）审核考察（2018年6月15日—6月30日）。评选委员会按照评选标准的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并采取书面考察以及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等形式对候选人进行考察，确定拟表彰对象。

（三）官网公示。评选委员会根据考察结果确定拟表彰对象，经审议后，在“神州律师网”上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四）批准。公示没有异议，经常务理事会通过，确定“浙江省优秀女律师”名单。

六、评选要求

（一）各地律协、各律师事务所对此次评选要予以高度重视，坚持原则，严格把关，公正推荐，对申报材料要进行认真审查，及时上报，真正评选出一批具有示范性、代表性的优秀女律师。

（二）曾荣获“浙江省优秀女律师”称号的律师不再参加本次评选。

（三）申报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1．各地律协须认真审核表彰证明文件及公益活动凭证原件，并将申报表（附件2）、先进事迹材料、身份证复印件、表彰证明文件及公益活动凭证复印件等书面材料一份寄至省律协。

2．申报表、先进事迹材料、2寸免冠证件照需提交电子版。

3.申报表正反页打印，事迹归纳后填写。事迹材料文字生动、简洁，字数在1500字左右。

以上材料请于6月14日前报送至评选办公室，逾期视弃权处理。

七、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省律协办公室  罗庆   蒋文艳   陈路路

联系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238号华鸿大厦A座12楼

邮政编码：310013

联系电话：0571-88851008  85121502  88855077

邮箱：zjslsxhbgs@163.com

附件：1.“浙江省优秀女律师”候选人名额分配表

      2．“浙江省优秀女律师”申报表

浙江省律师协会    
                                  2018年5月14日
附件1

“浙江省优秀女律师”候选人名额分配表
	地区
	候选人名额

	杭州
	13 

	宁波
	8

	温州
	6

	湖州
	2

	嘉兴
	3

	绍兴
	4

	金华
	5（含义乌）

	衢州
	2

	舟山
	2

	台州
	3

	丽水
	2 


附件2

“浙江省优秀女律师”

申报表

姓          名  _____________

呈报律师事务所               （盖章）

填  报  时  间  _____________
浙江省律师协会制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2寸免冠证件照）

	民 族
	
	最高学历
	
	党  派
	
	

	现执业机构
	
	

	通讯地址
	
	

	执业证号
	
	手机
	

	个人简历
	

	曾获得何种奖励
	

	主 要 事 迹

	律

师

事

务

所

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县

（区）

司

法

局

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

律

协

推

荐

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

律

协

审

核

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1.主要事迹按事迹材料概括成要点填写；

    2.随申报表附先进事迹材料、身份证复印件、表彰证明文件及公益活动凭证复印件。

	抄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省司法厅，马柏伟厅长、朱晓晔副厅长。
抄送：本会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

 发：省律协各部（室）。

	 浙江省律师协会办公室                   2018年5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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